
8深度观察 2024年 1月 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曾范国

上面的讨论意味着，新加坡必定
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机制，来实现保障
和市场的分离。从大的方面说，这与
新加坡的国家体制有关。

新加坡是一个政府非常高效、非
常廉洁的国家，而且这种高效和廉洁
与它作为一个由执政党控制的法治国
家的特点分不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是律师出身，毕业于剑桥大学，要求任
何行动都必须有法律依据，而且特别
强调贸易和商业法律的公平和国际
化。

不过，在新加坡采用的由大选中
胜出的多数党组阁的威斯敏斯特体制
下 ，执 政 的 人 民 行 动 党 垄 断 了 议 会

90％以上的席位，于是拥有了完全的
立法权，这是它可以非常高效地进行

“依法治国”的基础。
有个笑话称，新加坡政府想进行

拆迁，原来的法律规定要有 80％的居
民同意才行，但是现在只有 70％的居
民同意，怎么办？议会就连夜开会修
改法律，改成 70％同意即可，于是政
府就可以马上“依法拆迁”了。当然，
最根本的是威斯敏斯特体制（是指沿
循英国国会体制，奉行议会至上原则
的议会民主制），然后才是威权控制，
因为有了前者才能保证执政党一直拥
有保持廉洁的意志（不然会被反对党
取代），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强有力的

全面控制，与这种控制相对应的是民
众对政府的高度服从以及相应的对违
规者的严厉惩罚。当然，新加坡容易
实现全面控制也与它的“小国寡民”的
特点有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加坡整个
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一个在内
部管理中采用了市场原则的巨型家
族企业。一方面，在应该运用权力的
时候绝不迟疑，另一方面，对市场原
则 的 利 用 又 是 非 常 彻 底 、非 常 普 遍
的。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洁，在很
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把市场机制放到
了第一位，即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才由

政府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相应
地，新加坡的官员的薪酬是完全与市
场接轨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政府的高效、官员的高薪，以及相
对应的民众的高度服从及对受到严厉
惩罚的戒惧，可能是新加坡模式得以
成功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一方面保证
了从征地到组屋分配的整个过程的极
低成本，另一方面则通过直接增大官
员和民众违规的机会成本，使得拥有
公权力的官员和民众都没有太大的动
力去寻租。

当然，新加坡模式也有平庸化的
可能。一个迹象是，近几年来，新加坡
二手组屋的价格出现了非常迅猛的上

涨势头，甚至有人认为存在泡沫化的
可能，这也许会对原来有效的机制造
成巨大的压力。

在当前的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
在商品房市场之外重新建立保障房的
呼声相当强烈。确实，大规模启动保
障房建议，除了保障民众的基本居住
权之外，对推动经济复苏可能也有很
大益处。不过，新加坡住房制度有它
的独特性，贸然照搬可能是个陷阱。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

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

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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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启保障房建设，
如何防止有钱人利用漏洞套利？
在刚刚过去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特别强调了要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

造等“三大工程”。这意味着中国要重启新

一轮保障房建设。

说起保障房，就不得不提到新加坡的

“组屋”。近期，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

来中国与业界座谈时，建议中国借鉴新加

坡的组屋制度，为公众提供不同需求分层

的住房或租房保障。

所谓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价组屋，

并形成“廉租房→廉价房→私人住宅”的阶

梯化供应体系。其中，廉价房覆盖总人口

的比例约为8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似乎一直都在说要

“向新加坡学习”。第一个热潮可能出现在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因为老人家当时明

确讲要学习新加坡的经验。然后差不多每隔

十来年，就会有一波学习新加坡的潮流。

最近一波热潮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学

习的重点，是几乎每个人都关注的住房制

度。

其实早在 2020年 8月 28日，时任深圳

市住房和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学凡提

出，深圳将向新加坡学习，通过大规模建房

行动，实现“将来深圳市60％市民住在政府

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的目标。

2023年 1月 17日，深圳市发布《深圳市共有

产权住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

定共有产权住房售价为市场参考价的

50％，而且只封闭流转，不可入市公开交

易，且不再建设安居型商品房，有人认为这

也是在学习新加坡模式。

然而，尽管关于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似

乎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比如说住房自有

率超过了 90％、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由

政府提供的廉价而精美的组屋中，等等），

但是它的核心特征以及背后的基本机制是

什么，却没有多少人深入细究过。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深圳的城中村“统

租”，目的是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这明明

是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完全不曾涉及的领

域，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说是在学习新加坡

模式。

新加坡住房模式：远比你想的复杂

粗略地说，保障性住房的新加坡
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保障性住房由政府供给，并由

政府制定价格。

新加坡房地产的主要供给是由政
府建屋发展局（HDB）开发的保障性
的 组 屋 ，覆 盖 了 大 约 82％ 的 新 加 坡
人，而商品性的私人住宅则主要面向
没有资格购买组屋的外国人和少数高
收入新加坡公民。

组屋的供给做到了“应需而建、供
给充分”，其基本流程是，建屋发展局
宣布建屋计划，在申请期内如果申请
购买的人数达到计划的 65％-70％，
就动工建房，如果达不到则修改计划，
所以新加坡人申请组屋基本上几乎没
有排队轮候期。一经购买，组屋的产
权就属于购买者所有。此外还有供租
赁 用 的 组 屋（相 当 于 中 国 的“ 廉 租
房”），占比不到 5％。

定价以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作基
础，通常是以 90％的首次申请者可负
担三房组屋价格，70％的首次申请者
可负担四房组屋价格为标准。一般来
说，新开发组屋一般比二手组屋市场

的价格低 30％左右，且政府的目标是
保证新开发组屋的房价收入比控制在
4 上下。如此低的价格，自然需要大
量的政府补贴，例如在 2015 至 2020
年间，政府补贴平均占到组屋销售收
入的 31.8％。

2、严格的购买资格限制和内部流

转限制。

组屋仅限新加坡公民购买，且申
请者必须在国内外没有房产；单身人
士得到 35 岁才能申请；两居室申请者
的月收入不能超过 6000 新元，四居
室的申请者收入不超过 1.2 万新元，
等等；即使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也只有
购买二手组屋的资格。另外，每年新
增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数量也相当有
限。

新加坡对组屋的定位是“以自住
为主”，限制居民购买、出售组屋的次
数。法律明确规定，新的组屋在购买
5 年之内不得转售，也不能用于商业
性经营。如果实在需要 5 年内出售，
必须到政府机构登记，不得自行在市
场上出售，而且组屋也只能出售给新
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有人想虚

报收入“占便宜”，在买房子的时候提
供虚假文件，一旦罪名成立，将会被处
以 5000 新元的罚款或者判处最高 6
个月的监禁，或者二者兼罚。

3、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和公积金

制度相互配合支撑保障性住房，摒弃

土地财政。

房地产最大的成本是土地成本，
新加坡规定，除了公共利益需要之外，

“住宅、商业或工业区开发”需要也可
以把土地收归国有，当然后者需要付
出一定补偿，但是征收价格一直压得
很低，直到 2007 年才修改为参照土地
被征收时的市场价格，但是那时新加
坡国有土地占比已经从 1960 年时的
44％提高到接近 90％了。

同时，新加坡的土地出让金是以
政府储备资金的形式缴纳到国库，并
需由总理和总统共同签署方可使用
的，这就限制了政府通过大规模出售
土地以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因此在
新加坡不存在“土地财政”，房地产业
也不是新加坡支柱产业。

其次是税收制度。买卖组屋有非
常高的印花税。对公民，第一套组屋

不征收，第二套税率为 12％，第三套
及以上则为 15％；对永久居民，第一
套 5％ ，第 二 套 及 更 多 时 征 收 15％。
对 外 国 人 购 房 的 印 花 税 长 期 高 达
30％，2022 年为了抑制市场过热，更
是直接翻倍到了 60％。

此外，还有针对房地产的财产税，
税基为测算的房屋年租金，税率按照
0％-20％的累进制，且自住房屋远低于
非自住房屋，如一个 90 平方米三居室
在自住的情况下适用的财产税税率为
4％，出租的情况下适用税率为15.5％。

再次是公积金制度。新加坡建国
以来一直推行强制性的公积金制度，
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逐步提高了缴
存率，此后缴存比例一直维持在 30％
以上，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央公积金总
缴存比例甚至一度达到了 50％，目前
为 37％（其中雇员缴纳收入的 20％，
雇主缴纳 17％）。不过，新加坡的公
积金，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五险一
金”，而不仅仅是住房公积金。这样，
在购房组屋的时候，就可以用公积金
支付首付。

这种“强制储蓄”除了使人们有积

蓄去支付首付之外，还给政府建设组
屋提供了资金支持（因为大部分公积
金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再由政府将出
售债券所得资金以专项资金支持计划
的形式提供给建屋发展局），同时公积
金的投资收益又支撑了为购房者提供
的优惠贷款利率。

4、组屋地段上佳、配套完善、品质

很高，且由政府维护。

组屋配有划好车位的停车场，拥
有游泳池、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设施；
中小学、社区医院，诊疗所和商业及社
会服务网点，都围绕组屋布点，因此不
论住在哪里，居民都不会感到生活不
便。此外，工业园区附近一般也会有
配套的组屋区。

特别是近年来针对中高收入人群
开发的大户型组屋的品质，已经不亚
于 私 人 公 寓 。 此 外 还 出 现 了 EC 公
寓，专门用于改善夹心层的住房，其价
格 大 体 上 相 当 于 私 人 住 宅 价 格 的
60％。

此外，政府每 7 至 8 年就会重新
粉刷组屋，并制定更新计划，更换损耗
的设备。

许多人经常用香港来衬托新加
坡模式的优越性。

它们是亚洲相互辉映的两颗明
珠，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都
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都
通过低税率环境和优秀的法治、社会
服务等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打造总部经
济，而且面积和人口也相差不远。

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最大的区别
可能就是房地产了。新加坡的人均
住房面积从建国之初的不到 6 平方米
提高到了至现在超过 30 平方米，住房
自有率高达 90.9％，相比之下，香港
人均住房面积不到 15 平方米，住房自
有率刚刚超过了 50％。

至 于 房 价 差 距—— 用 房 价 收 入
比来衡量——就更是令人咋舌了：香
港的房价收入比超过了 47，为全世界
第一，新加坡房屋数量占比高达 82％
的组屋只有 4.8，甚至只针对外国人和
高收入者的私人住宅市场的房价收

入比也只有 21（低于中国大陆所有一
线城市和许多二线城市）。

上述差距，可以归结为新加坡采
用了保障房制度，实现了“居者有其
屋”的目标；而香港则采用了简单地
将住房视为商品和投资品的制度，结
果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开发商大发其
财、中下收入群体无房栖身。然而这
种看法仍然流于表面，因为没有涉及
新加坡保障房制度的核心特征和背
后的机制。

从根本上说，保障房是政府以低
于 市 场 价 格 的 方 式 分 配（出 售 或 出
租）给无力按市场价格购买住房的居
民。由于住房是一种特殊的稀缺资
源，涉及基本公民权，因此当今世界
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多崇尚市场，都
必定会提供一定比例的保障房（香港
其实也不例外）。

“保障”意味着，保障房的“价格”
必定低于其市场价值。这是一个巨

大的诱惑。面对这种诱惑，高收入家
庭，特别是有一定权力或关系的高收
入家庭，有很强的激励伪装成低收入
家庭去“骗取”保障房。中国前几年
广 受 诟 病 的“ 开 宝 马 车 住 经 济 适 用
房”怪象就源于此。另一方面，掌握
公共权力的人，也有非常强的激励通
过保障房去寻租。

这样一来，虽然政府会设置严格
的保障房的申请标准（收入情况、现
有住房条件等）和公示制度，但是这
些制度仍然经常会被突破，而且往往
可能是在公权力部门的默许甚至配
合之下。前些年，在许多地方，经济
适用房几乎蜕变成了专供公务员、事
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一种
福利，而且地段、面积也与“经济”完
全挨不上边，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为了保证保障房的非市场
化分配的公平，除了规定只限低收入
且住房条件欠佳者才能申请之外，通

常还会设计一些旨在消除有能力购买
商品房的高收入家庭“伪装”成低收入
家庭去申请保障房的激励的机制。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通过设计
适当的机制，实现分离均衡，即，让高
收入家庭觉得，直接到市场上购买商
品房比伪装成低收入家庭申请保障
房对它们自己更加有利，从而达到保
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的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通常有以下两种
机制。

第一，截断人们在获得保障房后
通过转让来套利的路径，也就是说，
不能把保障房的完整产权赋予购买
者，让他们无法在公开的市场交易中
实现“财富升级”。中国以前规定，保
障性住房（包括人才房和安居房）在
一定年限后可以出售，就没有做到这
一点，结果导致寻租的大量出现。

第二，像一部电视剧中说的，“往
赈灾的米里渗沙子”，也就是说，有意

将保障房从地段、面积、装修标准、周
边配套等方面与商品房严格地区分
开来，让高收入家庭从一开始就不想
去申请保障房。曾经有人建议保障
房不要建单独的厕所，这样高收入家
庭没有激励伪装成低收入家庭去申
请保障房了。

以上两点，可以进一步总结为，通
过产权市场上和住房品质上的严格隔
离，来保证保障与市场的分离。这是
通常的经济学分析的结论，也是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都在采用的通常做法。
但是仔细观察可见，新加坡似乎并没
有这样做。首先，组屋在居住了一定
年限后是可以出售的；其次，组屋的品
质也相当高，与商品房相差不远。

因此，新加坡模式区别于其他国
家的核心特征，或许恰恰就在于“分
离而不隔离”，即在上述两种隔离不
严格的情况下，实现了保障与市场的
分离。原因何在？

核心问题：如何避免有钱人套取保障房获利？

新加坡模式成功的关键：高效政府与尊重市场


